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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元鹏
我们在展开技术伦理方面讨

论，在追查事情真相的同时，还

需要关注另外一个不得不关注的

问题：这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

因编辑婴儿”的命运，将何去

何从？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基因

编辑婴儿”是不是生命？虽然他

们孕育的过程和普通孕育的过程

是不同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他们已经算是生命了，这就好比

人类允许开展的试管婴儿是一样

的，只不过孕育的主体不是“母

体”，而是“母体”之外的载体。

并不会因为载体的不同，而否定

了其生命本身。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更

加复杂了：这两个“基因编辑婴

儿”，到底该如何处理？是给其

活下去的空间？还是当做“危险

物品”消灭？这是否也牵涉到生

命终结的伦理问题，谁有权力终

结两个“基因编辑婴儿”的生命？

国家是否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

文 / 郭元鹏
各位上班族，如果把员工

每日步数纳入工资考核，你们

怎么看？小 C 是广州一家房地

产公司员工，如今她就遇到了

困扰。“上个月我没完成步数

任务，差了10000 多步被扣了

100 多元，好心痛啊！”对于

小 C 而言，每天步数刷榜的意

义不在于攀比，而是真真实实

的现金。

（11 月 28 日《信息时报》）
广州这家企业，给员工制定

了“走路任务”，每个员工每个

月必须走满18万步，如果没有

完成“走路任务”，则需要依据

考核情况，从工资里扣除一定

资金。可以说，这种规定是善

意的。工作很重要，健康更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关注职

工健康是理念的进步。

走路是最健康的锻炼方式

之一，“步数考核”是关注职工

健康的好创意、好形式。然而，

更应该搞清楚一件事情，“步数

考核”的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

考核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而有

问题的是“处罚工资”。

大家都知道，在民营企业，

职工工资都是“干出来的”，这

都是职工的钱。那么，职工的

钱就应该装进职工的腰包，岂

能以“步数不够”的名义进行克

扣？可以这样说，即便职工“一

步没走”，企业也无权因此“处

罚工资”，因为他们没有违法，

他们没有侵害企业利益，企业

也就无权处罚职工的工资了。

当然，笔者并非是说“步数

考核”没有意义。其实，“步数

考核”的“走路任务”并不多，

每个月的“走路任务”是 18万步，

按照一个月30 天计算，每一天

也就是6000 步，这对于大多数

职工来说，是可以轻松实现的。

职工也应该有理智的态度，而

不是埋怨。毕竟身体是自己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种意识

必须扎根在心里。目前，正在

打造“健康中国”，“步数考核”

具有广泛意义。

不过，对于企业的“步数考

核”，笔者还是有个建议的。既

然是关心职工的健康，倒不如

“把好事办好”。何不把“处罚”

变成“奖励”？企业可以从企业

的“体育经费”、“工会经费”里

拿出一部分资金，也可以专门

划拨一笔“锻炼奖金”，对于完

成“走路任务”的职工进行奖励。

虽然说，企业会因此承担一定

的经济费用，可是这笔钱花的

也是值得的，能让职工感受到

企业的真心关爱，把企业当家。

“步数不够罚工资”，鼓励

运动何不把处罚变奖励？路子对

了步子别迈错了。

一家之言 >>

“职工走路纳入考核”，
路子对了步子别错了

娇点述评 >>

12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

诞生世界首例免疫基因婴儿的消息，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已停薪留职的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

“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

然抵抗艾滋病。

消息甫出，舆论哗然。

接着，继122 位中国科学家一致确认该技术存在巨大风险之后，46 位律师也联名发

布律师声明：深感震惊与不安的同时，建议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依法追究相关方责任。

当日晚，国家卫健委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

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天生对艾滋病免疫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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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观点 >>

科学技术商业化应用要坚守道德边界
文 / 蔡恩泽
毋庸置疑，基因编辑技术有

一定的商业用途。基因编辑通过

删除、插入、改写等技术，可

以精确地修改DNA 的碱基序列，

从而改变遗传。基因编辑在农业、

畜牧业上已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

段。如基因编辑技术就曾让一种

原产于南美洲的野生植物红菇娘

成为农业经济作物。而所谓“基

因编辑婴儿”，也是采用基因编

辑技术经过遗传信息修饰的人

类新生儿。

尽管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

消弭各种疾病的可能性，但是它

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却不可小觑。

眼下，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基

因编辑胚胎建立妊娠发育都是非

法的，在美国也是明令禁止的。

根据 2003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关

于试管婴儿的指导文件，也是禁

止这种做法的。

我国《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办法》规定，属于第三类（涉

及重大伦理问题、高风险、安

全性有效性尚需规范的临床试验

等）的医疗技术首次应用于临床

前，必须经过卫生部组织的安全

性、有效性临床试验研究、论

证及伦理审查。

“基因编辑婴儿”这例试验，

未履行法定的审查程序，显然

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安全风

险和伦理风险。诚如百余名科

学家的声明所说，科学上此项

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

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

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

做，就是因为其不确定性、其

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推动

人类进步的力量，本无好坏美丑

善恶之分。但科学技术的商业化

应用却有道德边界。恰如病毒

技术研究一样，用在医学临床上，

可拯救生命，实现救死扶伤的人

道主义；如用在战争上，则可摧

毁战斗力，违反相关战争协议。

任何一项科学试验都应当

造福于人和社会，如果罔顾这

一宗旨，就有可能酿成违背伦

理的祸害，就必须接受科学伦

理的审视。

任何一项技术都必须尊重

人的生命价值的存在，任何打

着创新旗号的试验都不能以

某种商业化冲动而冒犯生命伦

理，科学技术商业应用的道德

边界必须坚守。

“基因编辑婴儿”需要“健康出生”
文 / 戴先任
艾滋病肆虐世界已经 30

多年，通过进行基因修改，让

人类天然就能抵抗艾滋病，这

无疑是防控艾滋病的一项重大

突破。

“基因编辑婴儿”生命何去何从

有人担心如果人类能够免疫

艾滋病，是否会引来滥交。这样

的担忧是多虑，提出这样担忧的

人，可能认为各种性病、艾滋病

能够有效防止人类滥交；反之，

得艾滋病的人，也必然是滥交之

人。正是这种观念大大加剧了人

们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实

际上，性开放与艾滋病并没有必

然关联，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

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都是通过吸

毒、输血等途径感染。把艾滋病

与滥交划等号，大谬特谬。

有人则担心“基因编辑婴

儿”的诞生会给人类带来伦理

等不可知的风险。这样的担忧

倒不是杞人忧天。比如进行基

因修改，被修改的基因也将可

能被后代继承，这是否会对人

类基因带来负面影响 ? 基因可

以修改，有钱人更能通过修改

基因来改变后代的命运，又会

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一种不公

平，从而加剧阶层固化？

因此，对于这些问题，需

要予以正视，并未雨绸缪，防

止技术的不当使用。技术本无

所谓善恶，但人类要让技术得

到善用，要让科技成果惠及更

多人，而不至于成了对付人类

自己或少数有钱有势之人“对

付”大多数人的“武器”。对此，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之下，

人文思考与制度设计也要及时

跟上，要让利剑入鞘，要让科

学技术用于正途，用于为人类

造福。所以，“基因编辑婴儿”

在争议声中“呱呱坠地”，并

不足奇，只希望“基因编辑婴

儿”能在必要的制度设计、在

人类周到的呵护与保护中“健

康出生、成长”。
基因编辑技术被认为可用来定制“完美人体”，但在应用层面面临

许多伦理问题。                                                         图片来源：新华社

贺建奎。图片来源：中国青年网


